附件5

设施农业用地土地复垦协议

（参考样式）

甲方（乡镇政府）：

乙方（用地单位/自然人）：

丙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根据《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4号）和《河北省自然资源厅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实施意见》（冀自然资规〔2020〕3号）的有关规定，明确甲、乙、丙三方的权利和义务，经协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达成以下协议：

一、用地位置和面积

甲方将位于       村       组所属土地       亩提供给乙方使用，乙方使用土地的用途为设施农业用地，用于建设农业生产设施、辅助设施。其中生产设施用地         亩（耕地           亩、永久基本农田         亩）；辅助设施用地           亩（耕地         亩、永久基本农田       亩）。
二、用地期限
用地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三、土地复垦

设施农业用地不再使用的，必须恢复原用途。

四、权利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对设施农业用地建设和使用进行跟踪监管，监督乙方和丙方做好土地复垦，土地复垦完成后及时向有关部门申请验收；验收不合格的，限期整改并在乙方整改完成后重新申请验收。

（二）乙方权利义务：按约定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设施农业用地用于非农建设，不得擅自扩大设施农业用地规模。本协议终止后，按规定对土地进行复垦，并接受甲方和丙方的监督管理。

（三）丙方权利义务：监督乙方按约定使用土地，定期向乡镇政府报告设施农业用地使用情况，督促乙方做好不再使用土地的复垦。
五、违约责任

乙方未在《设施农业用地使用协议》约定的六个月内完成土地复垦的，或经复垦验收不合格的，由甲方或丙方组织复垦，期间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六、争议解决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三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三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三方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八、本协议一式三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三方各执一份。

甲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